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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市环审〔2020〕 109 号



关于第一师五团至阿拉尔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新疆振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送审第一师五团至阿拉尔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及《第一师五团至阿拉尔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专家审查和研究，现批复如下：
1、 该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一条天然气管道，不新建储气罐、办公用房、变配电室、维修间、控制室等。管线分两段实施，第一段管线起点位于五团减压站，坐标为E80°48'46.12"，N41°18'11.35"；终点接原一线管道，坐标为E80°49'47.1"，N41°15'29.3"。第二段管线起点位于三号阀室，坐标为E81°9'34.40"，N40°42'26.37"；终点接大漠天然气（末站）原一线管道，坐标为E81°13'15.08"，N40°36'13.67"。项目全线总长约19.073km，管材采用D457×10L360M级3PE加强级高频直缝高频电阻焊防腐钢管，设计压力6.3Mpa，设计输气能力80×104Nm³/d。该项目总投资4344.8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0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2.3%。
二、该项目为陆上管道运输项目，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结论。项目经投资主管部门依法审批后，你单位须严格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保措施要求实施项目建设。
三、你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认真、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要求，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各环境敏感点满足相应功能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认真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按照《报告表》提出的方案，加强施工期污染防治和生态恢复，严禁随意排污。建设单位制定详细的生态植被恢复措施与计划，并安排足够的生态恢复专用资金，保证生态恢复措施落实到位。
（二）切实加强施工过程中的环境管理，避免对沿线已有设施造成不利影响；严格控制施工作业造成的地表扰动范围；施工车辆尽量利用已有的道路；避免在大风、暴雨等气象条件下施工，防止造成水土流失；材料堆场采取防尘抑尘措施，在大风天气，对路面和散料堆场采用水喷淋防尘，或用篷布遮盖散料堆以防止尘土飞扬，减轻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期加强施工动力机械的维护保养，减少机械废气的排放。
（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分类利用措施。该项目运营期无新增固体废物。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挖出的土方和人员生活垃圾，土方全部回填，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转移至当地生活垃圾填埋场。
（四）严格落实噪音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期间施工设备和运输车辆。建设单位应尽量缩短施工期，合理安排强噪声施工机械的工作频次和运输车辆行车密度，采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并且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及运输车辆，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昼间70dB(A)，夜间55dB(A)]。
（五）管线建成后加强日常维护和巡检，避免管道破裂发生，做好沿线人员的宣传、教育及应急预案的落实工作，加强人员的自我救护、应急防范的预案，并及时演练。
四、你单位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在“阿拉尔政务网”公开验收报告，公示期限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并向我局报送相关信息；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 网址为http://47.94.79.251），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5年内未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评文件情形的，应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六、五团沙河镇根据《关于印发<第一师阿拉尔市党政及其工作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责暂行规定>的通知》（师市党办发〔2017〕47号）要求，做好该项目环境监管工作，师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做好该项目的抽查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12月14日


抄送：师市相关领导，发改委、工信局、五团沙河镇、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乌鲁木齐湘永丽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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